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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條  教育部為簡化學生學籍管理業務，授權本校自行審核學生應屆畢業資

格，特成立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畢業生資格審查委員會(以

下簡稱本會)。 

第 二 條 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教務長擔任之，委員十一至十五人，由主任委

員聘請之，學生事務長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各院院長、全人教育中心主

任、各所系科主任、體育學科組長、課務組組長、註冊組組長為當然委

員。 

第 三 條  各委員職掌審核畢業生資格，畢業學生資格審核包括應修科目及學分，

操行成績、軍訓成績、體育成績。 

第 四 條 畢業生須符合教育部訂定相關法規及本校學則訂定之畢業資格，始准予

畢業。 

第 五 條 本校畢業生資格審核，由教務處註冊組於學生畢業一個月前，提請本會

審核。 

第 六 條 本辦法如有未規定事項，悉遵照教育部頒佈之各種法令規章辦理。 

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